韶关市外事侨务局2016年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报送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单位2016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我局现有行政许可事项为华侨回国定居审批。由于申报的资料涉及个人多项隐私，目前没有进驻市网上办事分厅；全年行政许可的申请数量为1人次，受理数量为1人次，办结数量为1人次。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国务院侨办、公安部、外交部关于印发<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规定>的通知》以及《关于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严格遵守审批权限、程序和环节。

（三）公开公示情况。我局已经通过在局网站把华侨回国定居审批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范围等相关情况进行公开；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过程和结果的情况。

（四）监督管理情况。为加强行政许可事项的有效实施，我局制定了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制、服务承诺制、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等相关制度，加强对行政许可实施行为的监督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是从2015年由公安部门审批转移到侨务部门审批,截止到2016年年底共受理和办理了1人次。由于韶关籍华侨数量不多，目前，办理此项业务的华侨人数较少。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因刚从2015年由公安部门审批转移到侨务部门审批，审批过程涉及县（市、区）侨务部门和公安部门，有些办理程序和步骤尚需进一步完善，部门之间尚需进一步沟通配合。此外，由于审批材料中涉及申请人大量个人隐私，申请人不愿意我局通过网上办事大厅为其办理审批手续。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针对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我局将进一步完善办理程序，加强与省侨办、公安部门和各县（市、区）侨务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及时有效地处理好审批程序中出现的问题。此外，我局计划邀请省侨办相关处室人员来韶关，为我市侨务干部开展有关华侨回国定居审批事项的业务培训，确保业务工作人员精通审批知识，熟悉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韶关市外事侨务局

                            2017年3月27日


